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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袁世凱政權建立後，在國民黨為「宋教仁刺殺案」而發動的「二次

革命」前後，所面臨的三個大問題，分別是：民國政府的承認、善後大

借款、二次革命。民國政府的承認，不僅涉及新政府的國際地位與外交

關係的正常運作，也對袁世凱政權的穩定與否有所影響。善後大借款原

先的目的是用以解決極度困難的財政問題，讓庶政運作能夠維續，但因

二次革命而匆促簽訂合同，明顯有助於袁世凱鎮壓國民黨的軍事行動。

而二次革命是袁世凱政權建立以來，首度面臨的存亡政治危機，英國政

府在這三大問題的處理對策及影響如何？本文擬以歷史研究法，根據史

料作進一步的分析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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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民初袁世凱政權的建立與英國的鼎力支持有深切而重要的關係。但

袁世凱政權建立後，除了繁雜的內政問題外，外交上首待解決的有「民

國政府的承認」與「善後大借款」。前者不僅涉及新政府在國際上的代

表性，也對新政府的穩定與否有關。 
    在國際上，任何國家均須由其代表之政府從事對外關係，正常的情

形下，絕對不會有問題。可是一旦產生新政府時，新政府必須獲得國際

上的承認，方有其充分的代表性，也才能與其他國家進行正常的外交關

係。清帝退位，民國初建，袁世凱政權急待各國的承認，以進行正常的

對外關係，並因承認其合法性，袁世凱政權才會越加穩固。未料，主要

列強英、俄、日反藉「承認」作為要脅解決西藏問題、外蒙問題、滿蒙

權益問題之條件，趁機勒索。 
    另外，清末民初財政極端困難，必須透過對外大筆借款，以應付各

種庶政費用支出。這正好給予列強監控中國財政及經濟侵略的機會。二

次革命爆發前夕，五國銀行團與北京政府適時簽訂了二千五百萬鎊的善

後大借款合同，該合同除經濟損失約五千一百萬鎊外；尚涉及財政的控

制及侵犯主權等；且借款案成立之後，五國銀行團先行墊付北京政府二

百萬鎊，此款可能大部分流入袁世凱準備對付國民黨所發動的二次革命

之軍需。(1) 
    袁世凱政權建立之後所面臨的第三大問題是「二次革命」。「二次革

命」性質上雖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當時列強均予高度重視，大多數的

列強如同辛亥革命時期一般，都傾向支持袁世凱。日本雖有民間人士和

部分軍人同情國民黨，加入倒袁行列，但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以追隨英

國為主。英國在民初一直鼎力支持袁世凱政權，二次革命前夕力促五國

銀行團與北京政府及早簽訂合同，對袁世凱能迅速鎮壓國民黨發動的

「二次革命」影響甚大。本文擬以歷史研究法就「二次革命」期間英國

對華政策之決定及影響，作進一步的分析論述。 

 
 

                                                 
(1) 王綱領(1982)，《民初列強對華貸款之聯合控制─兩次善後大借款之研究》，頁 49-54，台北，私立東吳

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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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袁世凱政權的建立 

    辛亥革命之際，袁世凱挾其擁有的強大政治實力，不僅清廷為對付

革命黨，不得不再起用他；革命黨也希望藉由他的力量，迫使清帝退位，

達成推翻滿清專制之目的；列強為了他們在華的經濟利益及僑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之考量，也希望他能儘快與革命黨舉行和議，結束雙方對峙，

早日恢復政局穩定。袁世凱遂以「洹上釣徒」第三者姿態，立於最有利

的地位。(2) 

武昌起義之後，中國陷入南北分裂對抗，列強的態度對當時政局變

化影響至深且鉅。辛亥革命之初，表面上列強是共同採取中立不干涉政

策，暗地裏卻彼此勾心鬥角，各有所圖，日本便是亟欲趁機勒索利權的

國家之一。 
10 月 13 日清廷在財政及軍火兩缺的情況下，密令陸軍部大臣廕昌

與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少將接洽，請求日本政府提供彈藥武器。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接受滿清政府請求，但希望滿清政府尊重日本在滿洲

之地位。換言之，日本想以軍事援助換取在中國東北的利益。滿清政府

迫於情勢，接受內田康哉的要求，於 10 月 23 日由陸軍部與當時日本駐

華的軍火商泰平組合代理店─北京大倉洋行，簽訂一項總價二百七十三

萬兩千六百四十日圓的軍火交易契約。 (3) 
可見辛亥革命之初，日本即有援助清廷趁機索取利權的企圖。特別

是日本軍部早就蠢蠢欲動，企圖唆使列強共同干涉中國革命，以製造日

本出兵滿洲的藉口。陸軍次長岡市之助在 10 月 14 日以「有關清國暴動

事件」，咨呈參謀次長福島王安，視中國革命為 1900 年義和團之流，主

張日本必要時，可以單獨出兵滿洲。 (4) 
10 月 16 日日本照會俄國，希望兩國繼續攜手維護在滿洲的共同權

益，日本將嚴守 1910 年日俄密約的精神；對中國革命發展，兩國應團

結一致密切注意，俄國回應表示贊同。 (5) 

10 月 23 日俄國首相郭可華滋(Kokowzew)在與日使本野一郎會談中

                                                 
(2)

(3) 彭澤周撰(1986)，〈辛亥革命與日本西園寺內閣〉，載於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主編《中國近

代現代史論集》初版，第 17 編(下)，頁 1062，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4) 王友仁(1981)，《日本大陸政策與中國》，頁 15-16，台北，德華出版社。 
(5) 郭恒鈺(1986)，〈俄國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121。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1982)，《袁世凱竊國記》臺四版，頁 46，台北，台灣中華書局。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58

表示：日俄兩國在滿洲的一切權益，都是從滿清政府手裡得來的，援助

滿清政府即是維護兩國在滿洲的權益，如果滿清政府為革命黨所推翻，

日俄兩國在滿洲的地位將要陷于危急狀態。為免除此一威脅，同意日本

出兵占領必要之地區，俄國以國境與中國接壤過長，打算先占外蒙，然

後再圖南下。(6) 兩國乘辛亥革命之機，打算各占領中國一部分領土之意

見是一致的。 
日本積極聯合俄國欲伺機介入中國政局，助滿清政府靖亂，以獲取

滿蒙權益。但鑒於列強均持觀望態度，且清軍與革命軍並無明顯排外舉

動，所以日俄也只好暫時按兵不動。但袁世凱復出後，對日後中國政局

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時也註定日本援清計畫終必歸於失敗。 
然而日本尚以為袁世凱是忠於清朝的，11 月 17 日尚決定：「若清

國政府肯信任日本政府，誠心乞援，當不惜赴援。」同時訓令駐華公使

伊集院，設法與袁世凱晤商。翌日，伊集院向袁世凱極力主張「君主立

憲制」最適合中國之說法。(7) 11 月 28 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令日本駐英

公使向英國政府表明，希望英日共同干涉中國革命，支持滿清政府之主

張，內田康哉以中國不適合實行共和制度為由，希望英政府同意以改良

式的君主立憲制，作為調停清廷與革命軍衝突的原則。  
但英國不願支持日本的政治意圖，故 12 月 5 日英外部致日本代辦

山座的備忘錄，便拒絕日本之請。(8) 然日本尚不死心，12 月 7 日內田

康哉又向美國駐日大使表示，如中國南北的敵對不能中止，日本政府認

為列強有干涉的必要。(9) 
日本欲聯合列強共同干預中國革命之態度至為明確。但英國政府對

君主、民主制度並無絕對之成見，最主要的是希望中國有一強固政府，

以穩定中國政局而已。(10) 
因此英國對袁世凱的復出表示歡迎，對袁世凱擁有強大的北洋軍勢

力特別重視。11 月 26 日英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與袁世凱密談，建

                                                 
(6) 

(7) 林明德(1986)，〈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23 編(下)，頁 68-69。 
(8)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O.] Vol. 405/204, No.444, Grey to Jordan, Dec. 5, 1911.;No. 445, 

Memorandum. Communicated to the Japanese Chargé d’Affaires, Dec. 5, 1911. 
(9) 張玉法(1986)，〈外人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921。 
(10) 羅香林(1951)，《國父與歐美之友好》，頁 115-116，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 

( )中央日報社譯(1975)，《蔣總統祕錄》第三冊，頁 183，台北，中央日報社；彭澤周 (1986)，頁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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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袁世凱應與湖北軍政府和談，俾早日終止內戰。 (11) 所以當日本對中

國革命思以干涉之際，朱爾典與袁世凱已在暗中佈置南北議和。 
11 月 29 日朱爾典電令駐漢口領事葛福(Herbert Goffe)，促成南北兩

軍停戰議和。 (12) 此後的上海南北和談，英國在幕後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儘管表面上英國對中國內戰抱持中立不干涉原則，但事實上英國積

極介入當時的中國政局，除擔任南北和議的促成者與調人外，並傾全力

支持袁世凱。朱爾典極力推崇袁世凱，以影響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10
月 30 日在其致英外相葛雷(Sir Edward Grey)之電中便稱：「此次革命蔓

延如此之廣，如仍欲強以武力鎮壓，袁之看法認為效果可能不佳，若欲

選出一位能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更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且袁及其族

人，仕於滿清已歷數世。」(13) 11 月 15 日葛雷給朱爾典之電中稱：「吾

等對於袁世凱深加敬愛，願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鞏固之政府，與各

外國公平交際，並保全內地治安及美滿情形，使中國商務進步，此種政

府吾等將於外交上竭力相助。」(14)  
11 月 14 日葛雷致朱爾典之電中更堅定地稱：「在革命派的對手中

有一個很好的人選，即袁世凱，他為我們所敬重，而且一直到清廷解除

他的職務前，在他當政下的中國是進步的。」(15)  
當時，列強咸認為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強人，英國甚至倡議所謂「共

和制，袁大總統案。」(16) 適 12 月 18 日，南北和議在上海英租界市政

廳舉行，在第二次會議時，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國體問題」。(17)  

同時革命黨重要人物，如黃興、汪兆明等均曾致電袁世凱，若其願

意支持「共和體制」，可將共和大總統之地位授與他。(18) 總統之位自不

能私相授受，但若得助於革命黨之支持，袁世凱欲取得民國大總統之

位，自然容易許多。 
列強中日本對「國體問題」一直堅持中國應行君主立憲制，見英國

                                                 
(11) 同註(3)，頁 1065。 
(12) 陳三井(1986)，〈法國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101。 
(13) 陳國權(1968)，《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藍皮書》，收錄於羅家倫主編《新譯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

藍皮書與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合訂本)》，第 60 號，頁 68，總頁 108。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14) 同註(13)，第 58 號，頁 63-64，總頁 103-104。 
(15) F. O. Vol. 405/204 No. 302, Grey to Jordan, Nov. 14, 1911.) 
(16) 張玉法(1981 年 3 月 17 日)，〈美國政府與辛亥革命〉，中央日報，第 7 版。 
(17)

(18) 吳玉章(1961)，《辛亥革命》(八)，頁 27-28，北京。 
 羅家倫主編、黃季陸增訂(1969)，《國父年譜增訂本》上冊，頁 403-404，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 )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60

不願支持其提議，遂轉而拉攏美國政府。 (19) 但美國認為列強應守中立

及共同行動兩原則，列強共同考慮的應是，如何進一步的有利於促進中

國的穩定及負責政府的建立。 (20) 故日本欲拉攏美國政府的意圖亦告失

敗。 
英政府與袁世凱願以共和制解決紛爭之消息傳至日本已是 12 月下

旬的事，12 月 21 日英使朱爾典訪晤日使伊集院，提出由袁世凱出任大

總統，清室退位方案，日使立予駁斥。 (21) 但當時列強對中國政局影響

力，英國遠超越日本，於是西園寺首相便於 12 月 22 日召開內閣會議，

修正對華政策，放棄堅持中國應行君主立憲之主張。(22)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欲對中國採取干涉政策及企圖出兵南滿，除遭

受英國的反制外，德美兩國對於日本的制衡並不下於英國。1912 年 1
月中旬當德國駐日使館偵知日本有意出兵南滿的消息。(23) 

德國政府恐怕日本此舉會重現瓜分中國之禍，故籲請美國向列強宣

布反對之意，美國國務卿諾克斯(P. C. Knox)答應德方之請，但要求必須

美德同時發表聲明。兩國遂於 2 月 8 日在華盛頓與柏林發表了共同聲明

稱： 
「所有列強對於現刻時局，彼此共同協作，不但毫無單獨自

由行動以及干涉中國內政之舉，而且與其(平日)相互約保，尊重

中國領土完全統治主權之言，全然相符。所幸者現在中國方面，

並無外力干涉之必要理由，蓋無論皇室及革黨方面，皆莫不以保

護外人生命財產為責任。據最近消息，愈足令人相信，即在將來，

當亦無必須出於干涉之事。雖然，倘若將來竟違一切期望，干涉

之舉顯有必要，則敝國政府深信，先由列強協商，然後共同行動

之政策，實應保持堅定。」(24) 

美德此一共同聲明後，日本方面立刻停止軍事準備。 
列強在辛亥革命期間，英、美、德、法的立場頗為一致。美、德對

                                                 
(19)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U. S. F. R.], 1912, pp. 56-57, The Japanese Chargé d’Affaires to 

Knox, Dec. 18, 1911. 
(20) [U. S. F. R.], 1912, pp. 57-58, Knox to the Japanese Chargé d’Affaires, Dec. 21, 1911. 
(21) 林明德(1986)，頁 72。 
(22) 同註(3)，頁 1067。 
(23) 王光祈譯(1968)，《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收錄於羅家倫主編《新譯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藍皮書

與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合訂本)》，頁 16-17，總頁 270-271。 
(24) 同註(23)，頁 29-34，總頁 28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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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政策以不干涉及主張列強共同協商的立場，大致堅守不變。至於法國

當時對華的態度亦以中立為主，法國外交部對各駐外使館所發出的通電

稱：「法國已明確表示保持中立的態度，並期待以袁世凱代表的中央政

府與共和臨時政府間談判的結果。」至於俄國對於辛亥革命的態度，並

沒有明顯的傾向，但政策上始終受日本左右。(25) 
英國一方面呼籲列強遵守中立原則，與列強共同牽制日本的干涉政

策，但暗中卻鼎力支持袁政權的建立。列強中除日本明顯反對外，美、

德、法對袁世凱也頗具好感。這使得英國在主導列強共同對華政策上佔

盡便宜，日本只有自討無趣。 
英國何以對袁世凱情有獨鍾？最主要的是袁世凱是當時最有實力

的政治人物。相對地，清朝已腐敗不堪，朱爾典在給葛雷之電稱，清廷

在此次事變中暴露無能狀態，一般看法皆以此次亂事可定，然滿清前途

實屬黑暗。 (26) 此外，革命黨既無實力又缺乏全國性指標人物，也是原

因之一。 
另從中國政情的變化看，自 1911 年 11 月 16 日袁內閣成立後，不

僅大大改變以往皇族內閣的結構， (27) 一切政務集中於袁取決於袁。至

於軍權方面，袁世凱抵京前，湖北境內之陸海軍已歸袁直接指揮，袁世

凱抵北京後，又取得近畿的軍權，將載濤的第三軍撤消，禁衛軍由馮國

璋接統，新編的巡防軍一鎮改為拱衛軍， (28) 至此袁世凱掌握了清廷一

切軍政大權。 
革命黨人對聯袁推翻清朝的看法雖有分歧，但重要的領導人幾乎都

贊成聯袁的。極力主張聯袁倒清的汪精衛便認為：「清廷諸人多無學識，

障力尚小，惟袁在北方年深名盛，聲威勢力無出其右，若與清廷合力對

抗我，北事無可為也。北方根本不解決，演成南北對局，致全國流血，

禍無已時，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國不亡於滿清，而亡於革命也。故吾黨

目的，尤以袁為要。」(29)  

12 月 9 日臨時大元帥黃興自滬致電人在北京的汪精衛，請其轉告

                                                 
(25) 郭恒鈺(1986)，〈俄國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128。 
(26)

(27) 《大清皇帝實錄‧宣統紀要》(1961)，卷 64，頁 21-22，台北，華文出版社。 
(28) 郭廷以(1980)，《近代中國史綱》，頁 411，台北，北一出版社。   
(29)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編纂委員會(1964)，《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文獻》，第一篇第十三冊，頁 717，台

北，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編纂委員會。 

 同註( )，第 23 號，頁 37，總頁 77。 23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62

楊度，如袁世凱能贊同共和，決推其為中華民國大統領。 (30) 南北議和

在英國使節的穿針引線下，終於 12 月 18 日假上海英租界南京路的市政

廳召開第一次會議，雙方均願遵守全面停戰協議。12 月 20 日第二次會

議，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國體問題」，袁內閣代表唐紹儀認為變更國

體事關重大，須先電袁內閣請示再商。 (31) 
袁世凱接電後，約徐世昌密議，由袁、徐先後與慶親王奕劻商議，

借奕劻之力促使皇太后召開王公大臣會議，以獲取諭准召集臨時國會。
(32) 

12 月 28 日清廷諭命由內閣迅將臨時國會選舉法妥擬協定，剋期召

集國會，將「共和」、「君主立憲」付諸公決。(33) 
12 月 29 日第三次會議，議定「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數

取決之後，兩方均須依從。」12 月 30 日第四次會議，議定國民會議產

生方法。12 月 31 日第五次會議，伍廷芳提議 1912 年 1 月 8 日在上海

召開國民會議，唐紹儀允電袁世凱。(34) 
在上海和議會議磋商之際，南北雙方幕後交涉亦在積極進行中。交

涉結果是，袁世凱支持南方主張的「共和國體」，南方將推袁世凱為民

國大總統作為報酬。 (35) 袁世凱本欲藉南北議和途徑逐步登上民國大總

統寶座，未料 12 月 29 日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臨時大總統，袁世

凱見革命黨出爾反爾，頗為憤怒。上海的南北和議終止，國民會議的召

開也被擱置。(36) 
袁世凱質問伍廷芳謂：「國體問題，由國會解決，業由貴代表承認，

現在商議正當辦法，自應以全國人民公決之政體為斷。乃聞南京忽已組

織政府，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示驅逐滿清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

決問題相背。特詰問貴代表之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民會議決

為君主立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立即取消？」(37) 

                                                 
(30)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1973)，《黃克強先生全集》，頁 131-132，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 
(31) 同註(17)  
(32) 張國淦(1949)，《辛亥革命史料》，頁 294，武昌，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 
(33) 《大清宣統紀要》(1961)，卷 67，頁 11-12。 
(34) 郭廷以(1963)，《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 1449-1450，台北，中研院近史所。 
(35) 廖宇春(1974)，〈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收錄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文獻─開國規模》，第二編

第二冊，頁 439。 
(36) 沈雲龍(1979)，《徐世昌評傳》，頁 166，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 
(37) 許師慎編(1967)，《國父當選臨時大總統實錄》(下)，頁 129，台北，國史叢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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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袁世凱所亟欲者，乃總統之位，他對南京臨時政府一事雖

大表不滿，但既已成立，一味地反對，亦於事無濟。況革命黨一再透過

各種管道，保證只要他能促使清帝退位，總統一職非他莫屬。情勢如此，

袁世凱遂毅然捨棄召集國會之議，專從脅迫清帝退位途徑下手。 
袁世凱的逼宮行動是逐步漸進的，但每一步均極其嚴厲。1 月 3 日

在梁士詒授意下，首先由當時駐俄公使陸徵祥聯合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

遜位。(38) 1 月 11 日袁世凱派梁士詒訪告朱爾典公使，清廷勢須退位，

各國是否贊助其組織臨時政府？朱公使稱，各國對袁信任，望與南方妥

協。
(39) 

1 月 15 日英外相葛雷電復朱爾典公使謂，英對袁世凱極友好，

願予一切外交援助。(40) 
1 月 19 日清外務大臣胡維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郵傳大臣梁士詒

奏請人心已去，君主專制恐難保全，懇贊共和，以維大局。 (41) 最嚴厲

的莫過於段祺瑞等前線軍人採取兵諫方式，以迫清廷低頭。 (42) 1 月 23
日段祺瑞即電內閣，謂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25 日段氏續

電內閣，謂各將領力主共和，聞溥偉、載澤等滿清親貴阻撓，憤憤不平，

擬即聯銜陳請。(43) 26 日段祺瑞果真聯合姜桂題、張勳等四十七位將領

奏請清帝遜位。 (44) 同日宗社黨黨魁良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兩日

後不治死亡，此二事併發，朝廷為之震撼，皇室人員紛紛走避青島、大

連、天津等租界地。(45) 
2 月 5 日段祺瑞、王占元、李純等九將領自信陽電奏，斥責王公阻

撓共和，敗壞大局，即率全軍將士入京，與之剖陳利害。 (46) 此電是清

廷的催命符，轟動中外。 
2 月 9 日直隸總督張鎮芳、兩江總督張勳、湖廣總督段祺瑞、山東

巡撫張廣建、河南巡撫齊耀林、安徽巡撫張懷芝、山西巡撫張錫鑾、吉

                                                 
(38) 鳳岡及門弟子謹編(1978)，《民國梁燕孫先生士詒年譜》，頁 114，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39) 郭廷以(197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頁 7，台北，中研院近史所。 
(40) 同註(39)，頁 9。 
(41) 同註(39)，頁 11。 
(42) 張朋園(1983)，《立憲派與辛亥革命》，頁 224，台北，中研院近史所。 
(43) 同註(39)，頁 13-14。 
(44) 同註(38)，頁 116。 
(45) 

(46) 同註(39)，頁 19-20。 

教育部(1985) ，，《中華民國建國史》 第一編 二 ，頁 949，台北，國立編譯館。( )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64

林巡撫陳昭常等聯銜奏請速降明諭，宣佈共和。 (47) 
清廷終於覺悟大勢已去，2 月 12 日清帝便奉隆裕皇太后懿旨，宣

佈下詔退位，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臨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48) 同日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政見。(49) 2 月 14 日孫中山向臨時參議院辭

去臨時大總統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臨時大總統。 (50) 2 月 15 日臨時參

議院選袁世凱為第二任臨時大總統， (51) 3 月 10 日袁世凱在北京就任第

二任臨時大總統。(52) 至此南北正式統一，袁世凱政權亦正式建立。 

參、英國對「民國政府的承認問題」所持的立場及影響 

袁世凱政權的建立，符合大多數列強的期待。列強亦知越早對民國

政府承認，對袁世凱政權的穩定越有幫助。但該問題一開始即受到國際

現實主義的影響而被延宕，且日趨複雜。 
問題來自 1912 年 2 月 21 日日本政府針對中國新政府的承認，向其

他強權建議應採取「共同磋商，一致行動」之原則。並於 2 月 23 日照

會各國政府聲明：應要求中國新政府對外債及外人在華的權益，無論是

否有條約之根據，均應給予保障，作為各國承認新政府的先決條件。(53)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亟思乘機干涉以攫取權利，但因英美各國主張

「中立原則」，力持列強對華行動應共同協商，所以日本的企圖遭到其

他列強的強烈杯葛，而未能得逞。南北統一後，民國政府的承認問題，

日本巧妙地反過來藉「共同磋商，一致行動」，呼籲列強共同要求中國

新政府必須能確保外人在華權益，作為承認的先決條件，日本便可避免

列強的反對，對華進行權益勒索。 
當時日本的提議，頗能迎合列強的心理，因為當時列強都很關心在

華的權益，所以英、美、法、德、俄等國於接到日本照會後，均表同意。
(54)於是日本「共同磋商，一致行動」的建議，遂成為日後列強對

                                                 
(47) 同註(39)，頁 21。 
(48) 同註(38)，頁 117。 
(49) 同註(2)，頁 78。 
(50) 

(51) 同註(50)，頁 209。 
(52) 同註(39)，頁 32。 
(53) U.S.F.R.,1912, pp.67-68；《日本外交文書》 第四十四、四十五卷別冊，頁 607-610；《日本外交年表竝

主要文書》(上)，頁 367。轉引自林明德(1984)，《近代中日關係史》，頁 45，台北，三民書局。 
(54) 同註(23)，頁 39，總頁 293。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1)，《國父全集》第三冊 ，頁 207，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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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承認的基本原則。 
當時英國政府樂意支持日本的提議，與辛亥革命期間兩國對立的立

場迥然不同。究其原因，蓋辛亥革命期間英國欲使中國政局早歸穩定，

故極力協調列強採取中立政策，由於日本有政治野心，故一再遭受英、

美、德等國的反制。袁政權建立後，中國政局已告統一，英國不擔心日

本藉機干涉中國政局，何況列強共同行動，可造成對華交涉的強大壓力。 
明知及早的承認有助於袁世凱政權的穩定，但為自身利益計，任憑

北京政府一再遊說敦促，英方依舊不為所動。列強對民國政府的承認，

一開始頗為一致，但後來的發展逐漸產生歧異。 
就列強對承認的立場言，大致可分為三類：一類是以英、日、俄為

主，企圖藉承認問題，脅迫中國新政府答應他們的權利要求。俄國欲乘

機索取在外蒙的特權，並扶持外蒙高度自治；日本欲乘機要求滿蒙更多

權利；英國亦欲扶持西藏高度自治，進而控制西藏。這三國的企圖雷同，

默契一致，是造成承認問題被延宕的主要障礙。另一類是以德、法為主，

德法兩國在華雖亦有相當利益，但並沒像英、俄、日三國有那麼重大的

懸案未解，不過兩國支持日本的主張，追隨英、俄、日的步調卻甚明顯。

第三類是以美國為主，大部分的中南美洲國家與美國的態度一致。 
承認問題在日本建議列強採取「共同磋商，一致行動」的原則下，

對列強產生相當大的約束力。但如前述背後隱藏著列強立場上嚴重的分

歧，這種分歧現象主要是美國態度上的轉變，美國一開始就對日本的建

議採取有所保留的彈性態度。當日本政府將有關「承認問題」之建議照

會送達各國後，美國雖加以支持，惟附帶聲明，主張各國所採一致行動，

以不拖延對華外交承認為限。(55) 

在塔虎脫  (William Howard Taft) 總統時代，美國政府對華政策

上，總與其他列強配合，對承認中華民國問題，不願搶在各國之先。(56) 
直到 1912 年 11 月 5 日威爾遜(Woodrow Wilson)當選美國新總統

後，威爾遜的立場完全不同於塔虎脫。他一開始就認為美國應該儘速和

中華民國建立外交關係，而且應該派遣最卓越的人選擔任駐華使節。(57) 

                                                 
(55) 同註 (23)，頁 54，總頁 308；U.S.F.R.,1912, p68。 

( 56 ) 張忠棟，《美國對華政策(1912-1922)》，國科會補助研究著作，六三學年度人文社會組，編號

H080-081，政大社會科學資料中心，頁 4。 

(57) 同註(5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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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駐華代辦威廉斯(E. T. Willams)致電國務院，主張美國應慎重考慮

承認民國政府問題，以免他國向中國過分要挾。 (58) 他認為作為「共和

國之母」(Mother of Republic)的美國，應立即承認中華民國，使其儘快

參加共和國的行列。且認為如能提早承認，可加強袁世凱的領導地位。
(59) 

出中國面臨南北分裂，袁世凱急盼獲得美國的承認。威廉斯認為為了中

國的穩定，美國應該支持袁世凱。 (60) 威廉斯的建議，促使華府作下突

破「一致行動」的決定，於 5 月 2 日由威廉斯晉見袁世凱大總統，代表

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61) 中南美洲國家如墨西哥、古巴、祕魯、

巴西亦緊跟美國之後，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此不僅提升了中華民國

的國際地位，也對袁世凱政權產生很大的支持作用。 
但英、法、日、俄等列強對美國率先承認中華民國均感不快，尤其

日本更表痛恨。 (62) 英、日、俄見到情勢如此，乃與袁世凱頻頻交涉，

英日並為防列強自亂陣腳而與各國協商，決定在袁世凱於國會中膺選為

正式總統之日才給予中華民國政府外交承認。(63) 
日、俄、英分別涉入滿、蒙、藏地區的時間已相當長，民國政府承

認問題只是他們作為勒索上述地區利權的藉口。1913 年 3 月 20 日宋教

仁刺殺案，對袁世凱非常不利，日、俄、英原本更可趁機提高勒索條件。

未料，美國率先承認中華民國，且帶動中南美洲國家跟進。令日、俄、

英急於與北京政府交涉，袁世凱面臨內外壓力，終於 9 月 18 日中俄再

度恢復「外蒙問題」的談判，最後決定了五項聲明及四項附帶條件，協

議外蒙古獲得自治，俄國獲得在外蒙古的特權。 (64) 10 月 5 日中日簽訂

興建滿蒙五鐵路之合同─滿蒙鐵路借款修築預約大綱。 (65) 英國亦迫使

                                                 
(58) U. S. F. R.,1913, pp. 93-94,106-108。 

(59) Ibid., pp. 96-98。 

(60) U. S. F. R. William to Brayn, March 28& April, 1913, pp.100, 106-108. 

(61) U. S. F. R. Williams to Brayn, May2&6, 1913, pp.115-119. 

(62) 同註(23)，頁 65，總頁 319。 

(63) 

編(上)，頁 26-27。 

(64) 張忠紱(1984)，《中華民國外交史》第 5 次印刷，頁 87-88，台北，正中書局。 

(6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76)，《中日關係史料─路礦交涉類》，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宋教仁被刺案發生後，1913 年 3 月 28 日威廉斯續電國務院，指

，張水木(1986)，〈一九一三年列強對中華民國政府之外交承認〉，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 第

23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6期 
 

 267

袁世凱政府答應派使參與在印度西姆拉(Simla)舉行的中英藏三方會議。 
辛亥革命波及西藏，引發川軍譁變。川軍暴行激起藏民的反抗，中

國駐藏代表與軍隊悉數遭到驅逐。噶廈同時向川邊藏番頒布諭告，令其

乘機起義，未幾川邊各地果然紛紛起來響應，趙爾豐、傅嵩炢等人多年

經營扶植之勢力，遂一一瓦解。 (66) 英國成為西藏實質上的保護國，趁

中國革命之際，要求重新談判締結新約，欲徹底改更中、英、藏三方的

關係。 

由於川邊地區的變亂加遽，甚至危及川滇的安全。1912 年 6 月 14
日北京政府下令四川都督尹昌衡派兵進剿川邊，雲南都督蔡鍔亦派兵助

剿。(67)北京此舉不僅為了平定川邊藏亂，更欲進一步進軍西藏支援駐藏

川軍。 
6 月 23 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晉謁袁大總統，談及中國派兵入藏

之事。朱爾典公使明白告訴袁大總統，西藏問題將來應以和平了結，若

以武力從事，恐於兩國友誼反有妨礙。袁大總統答稱：「中國並無將西

藏改為行省之意，所有條約亦必極力遵守。」6 月 29 日，朱爾典公使

告知中國外交總長陸徵祥謂：「西藏與英國直接訂有條約，英政府不能

坐視中國將西藏改為行省，又警告中國政府，若中國派出兵隊越過西藏

境界，則其結果必甚危險。」(68) 

    8 月 17 日，朱爾典公使向外交部遞交一份有關西藏的重要節略。

該節略有五大聲明： 
一、英國政府雖已正式承認中國在西藏內有上邦之權，然未嘗認允

亦尚不欲認允中國與西藏之內政有實行干涉之權，且其內政照

條約之文義，仍應西藏長官自行操持。 
二、袁總統於一千九百十二年四月二十一日頒布行政命令所述，西

藏應視與內地各省平等，將來該地方一切政治俱屬內務行政範

圍之語，英國政府正式推辭不欲承認此項限定西藏政策之等次。 
三、英國政府尚不欲允准，或在拉薩或在西藏境內留存無限華兵。 
四、英國政府應催按照以上各節先行訂立繕寫之約文，方能將承認

之益施之於中華民國。 

                                                 
(66) 白眉初(2000)，《西藏始末紀要》，初版，第 4 卷，頁 10，台北，學海出版社。

 

(67)  

(68)〈民國元年八月十七日收英館節略〉，《中華民國外交檔案─西藏議約檔》，第 3 函，第 3 宗，第 1 冊，

頁 71-72。 

周偉洲(1984)，《英俄侵略我國西藏史略》初版，頁 231，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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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時中國與西藏所有經過印度之交通，應視為盡行斷絕。(69) 

     依上述節略，英國政府正式宣告，中國如堅持將西藏行省化，並

執意派兵入藏，將造成中英關係重大傷害。為以上之宣告，希望早日重

訂新約，否則無法給予中華民國之承認，且不得不暫時斷絕中國由印度

入藏之交通。 
    英國政府對中國派兵入藏之事特別在意，故 8 月 27 日英方另一說

帖表示，除對袁總統無意准令中國兵隊進入西藏之保證表示感謝外，亦

再次強調無論何種往西藏進行之舉動，均難免使中英兩政府有直接牴牾

之處。(70) 
在英國政府強大壓力下，雖然川邊的川滇軍在進剿藏番叛亂方面頗

有斬獲，但國務院還是電令他們停止進剿行動。川軍駐守在巴塘、裡塘

一帶，與藏軍形成對峙，中國政府也被迫與英藏舉行西姆拉會議，1913
年 8 月 2 日袁大總統特命陳貽範為西藏議約全權專員。 (71) 

10 月 2 日北京外交團會議決定，以依據「條約及成例」所獲得之

一切權益保障，作為承認民國之交換條件，並通知北京政府須按外交團

之決議履行。 (72) 如此，列強既可依據「條約」獲得原有在華一切條約

中的權益，而且英、日、俄又可依據「成例」(已成之事實)而獲得她們

在藏、滿、蒙的實際特權。(73)  
    10 月 4 日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制定大總統選舉法，並決定 10 月 6
日舉行正式大總統選舉。10 月 6 日上午國會議員假眾議院議場選舉袁

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74) 10 月 6 日至 7 日，日、奧、荷、葡、

英、俄、法、德、義、比、瑞典、丹麥、西班牙等十三國駐京公使，先

後至外交部遞送措辭相同(由日本擬定)之承認國書，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政府。(75)  

                                                 
(69) 同註(68)，頁 77-81。 
(70) 〈民國元年八月二十七日收英館說帖〉，《中華民國外交檔案─西藏議約檔》，第 3 函，第 3 宗，第 1

冊，頁 86 。 
(71) 民國二年八月三日國務院致外交部函〉，《中華民國外交檔案─西藏議約檔》，第 5  函，第 5 宗，第

2 冊，頁 36-37 。 
(72)

(73) 同註(63)，頁 30。 
(74) 白蕉(1962)，《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 60-62，台北，文星書店。 
(75) 同註(39)，頁 118。 

( ) 中央日報社譯(1975)，《蔣總統祕錄》第三冊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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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之際，日本欲聯合列強以「改良式的君主立憲制」調和滿

清政府與革命黨。未料，英、美、德支持實力派的袁世凱，日本孤掌難

鳴。但親英的政權建立後，英國並沒有率先承認袁政權，反為政治利益

和日、俄、法連成一氣，壓迫北京政府必須承認她們在西藏、滿洲、蒙

古的特殊地位與權利，方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袁世凱得助於英美等國

的鼎立支持，才得於順利登上總統寶座，二次革命造成其與革命黨的決

裂，更讓其不敢輕易得罪列強。1913 年 10 月 10 日袁世凱在就職演說

中提出維護中外友好關係之聲明，承認各國在華之一切既有權益，並將

極力保障。(76)

肆、英國對「善後大借款」所持的立場及影響 

    清朝在甲午之戰及庚子之亂後，由於須負擔巨額賠款，財政入不敷

出，必須舉借外債度支，但如此正好給予列強經濟侵略的機會。適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列強侵略的方向與手段有所改變。方向的改變避免

公然的領土掠奪與政治的宰制，而側重經濟與財政利益的剝削；手段的

改變，即以資本主義逐漸代替帝國主義的運用。 (77) 
    所以在甲午戰債借款中，列強逕向中國攬借，造成彼此激烈的競

爭。(78)另一方面清朝在庚子之役後銳意改革，舉債築路便是新政要項之

一，同樣引起列強對鐵路修築承攬的競爭，以利彼等勢力範圍的鞏固。

其中以盧漢鐵路借款案引起英俄的直接對抗，津浦鐵路借款案造成英德

的競爭最顯然。(79) 
    這段史家稱為「以鐵路與銀行征服中國」的時期，由於列強彼此激

烈的競爭，加上中國「以夷制夷」策略的使用，徒致兩敗俱傷。列強遂

改採聯合陣線，組織國際銀行團，透過改造借款之名，達到全面監督控

制中國財政之實。(80) 
    國際銀行團的正式成立，導源於 1911 年 5 月 20 日英、美、德、法

四國銀行團與中國簽訂了「湖廣鐵路借款合同」。(81) 及 4 月 15 日締結

                                                 
(76) 同註(74)，頁 66。 
(77) 同註(1)，前言，頁 1。 
(78) 黃正銘(1982)，《中國外交史》臺九版，頁 181-183，台北，正中書局。 
(79) 傅啟學(1979)，《中國外交史》改訂三版，頁 207-209，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80) 同註(1)，頁 1。 
(81) 同註(78)，頁 245。 

  新中國仍然 繼續受不平等條約的束縛。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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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幣制改良與東北實業發展借款合同。」以上兩宗借款因受辛亥革命

的影響，無法順利進行。 (82) 辛亥革命之際，中國南北兩方的財政均極

困難，袁世凱所控制的北方政府雖再三要求四國銀行團先予湖廣鐵路借

款或幣制改革借款之墊款，以應急需。但因英國堅持南北雙方未達協議

之前，決不貸款而遭拒絕。(83) 
    在辛亥革命期間，四國銀行團遵守中立原則，直至南北和議已告確

定後，銀行團才解除此項限制。不過，清朝與銀行團的交易是屬於單項

的借貸(如湖廣鐵路借款案)，民國與銀行團的交易則變成綜合性的大宗

借款，即所謂善後大借款。 
    當時大多數的列強，尤其是支持四國銀行團的國家，均希望袁世凱

政權穩定，更希望透過借款手段以達到對華財政控制的目的，故甚望「善

後大借款」能早日成立。在此一背景下，民初第一次善後大借款案，便

迅速被推動開來。1912 年 2 月 12 日清帝下詔宣告退位，支持「四國銀

行團」的英、美、法、德四國政府立即同意銀行團與北京政府進行交涉，

一方面磋商借款條件，一方面討論在正式協定締結前，先行墊款若干以

應遣散南京軍隊與償付積欠之需。(84) 
    唐紹儀更擬議大借款總數六千萬鎊(約六億銀兩)，作為償付各省欠

款，各種實業建設，改良海陸軍及教育之用，並擬五年內還清，中方提

供鹽稅作為擔保。(85) 
    3 月 12 日四國銀行團總部致電四國銀行團駐北京代表謂，四國銀

行團對於六千萬鎊之大借款應有優先權，並須監督其用途，在大借款債

票未發行之前，中國政府除經由四國銀行團外，不得向他處交涉或簽訂

借款。四國銀行團駐北京代表乃於 13 日致電倫敦總部謂，條件之末款

似有壟斷中國借款之嫌疑。……此議似應先獲得四國政府支持。  (86) 
北京政府與四國銀行團在交涉之始，即知銀行團會有監督壟斷之要求，

乃採多面貸款交涉之策略。3 月 14 日與比利時財團簽訂了一項一千萬

鎊之借款合同，以京張鐵路作保，並答應將來以同樣條件借款之優先

                                                 
(82) 同註(78)，頁 246。 
(83) U. S. F. R. 1912, pp. 104-105. 
(84) F. O., 371/1317, Jordan to Grey, May 1, 1912. 
(85) F. O., 371/1314, Hillier to Addis, May 1,1912.  
(86) 

同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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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87) 消息傳出，四國駐京使節紛紛向北京政府抗議，英法以京張鐵

路已向英法借款時作過抵押，不能再抵押給比利時，並威脅此後不許四

國銀行團與中國政府續議借款，也拒絕比國債券在巴黎市場發售，倫敦

亦不斷壓低比國債券的出售價格。 (88) 最後中國政府被迫取消與比國財

團簽訂之借款合同。 
另一方面，由於唐紹儀未能將前得墊款用途加以說明，被四國銀行

團認為揮霍無度。 ( 89 ) 英國要求設立國際銀行委員會 (International 
Bankers Commission)，同時中國亦應設立審計制度，共同稽核支出，監

督中國確實裁軍，節省負擔， (90) 且主張中國須聘有專家改革鹽政，使

其收入足夠擔保借款。 (91) 英國這些建議影響銀行團向中國提出的各種

監控條件。由於銀行團提出的監控條件過於嚴苛，為唐內閣所拒，談判

因而決裂。 
    另一方面四國銀行團加入日俄兩國擴大為六國銀行團，四國銀行團

之支持政府有鑒於中比借款案的發生，體認到非邀日俄參加不可，欲藉

日俄之參加以加強對中國財政的控制。 (92) 而中國政府亦贊成日俄兩國

加入銀行團，以免兩國阻撓中國借款之進行。 (93) 日俄兩國亦鑒於四國

銀行團勢力龐大，若不加入恐不利於己，因此亦允加入。 (94) 六國銀行

團於 6 月 18 日正式成立，那時中國政府需款孔急，六國銀行團決議可

先墊借中國一千萬鎊，但聲明中國須遵守下列條件： 
(一) 指定墊款之用途 
(二) 擔保之稅收應由海關或類似之機關管理之。 
(三) 借款之用途應由六國銀行團監督。 
(四) 墊款應認為是大借款之一部分，六國銀行團對於大借款有優先權。 
(五) 明定大借款之一般原則，其原則在大體上應如上述。 
(六) 在大借款債券未發行以前，中國政府不得向他處商借外債。 

                                                 
(87) 同註(1)，頁 34。 
(88) U. S. F. R. Calhoun to Knox, March 26, 1912, p. 125. 
(89) F. O., 371/1317, Jordan to Grey, April 15, 1912. 
(90) F. O., 371/1321, Jordan to Grey, Aug. 5, 1912. 
(91) F. O., 371/1321, Jones to Grey, Aug. 23, 1912. 
(92) 同註(1)，頁 37。 
(93) 同註(64)，頁 71。  

(94) 同註(6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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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上述一切應為「必須」，中國政府且應承認六國銀行團為中國財政

代理人，以五年為期。(95) 
如此嚴苛的條件實令人難以接受，中國財政總長熊希齡立即表示拒絕。
(96) 
    中國政府於 7 月 1 日向各國建議，將大借款總額大大減至一千萬

鎊，請各國放寬借款條件，但不為英法等國所允。熊希齡請辭以示不對

列強讓步之決心，借款案交涉再度停頓。中國祇好另由駐歐各國公使向

各國資本家接觸，進行非善後借款，適各國資本家對銀行團之壟斷行為

大表不滿，紛紛表示願貸款給中國。 
    8 月 30 日，中國駐英公使劉玉麟與英國培克克利士卜(Birch Crisp & 
Company)財團簽訂一千萬鎊借款合同，就是有名的培克克利士卜借款

案。 (97) 但英國的資本家推動的獨立貸款，均受到英政府的反對而告失

敗。(98)  

    原本六國銀行團在巴黎會議上決定停止墊借，並力阻私人財團貸款

給中國，藉以壓迫中國政府就範。 (99) 未料發生培克克利士卜借款案，

英政府不得不一方面重組英團，使有志對華貸款的資本家加入，惟為交

涉之便，仍以匯豐銀行為代表。(100) 另一方面主張修改銀行團之借款條

件，同時主張暫時不使用「停止墊款」條例，(101) 俾使大借款案能早日

成立。但由於美法之反對，英國的提議未被採納。(102)  
    培克克利士卜借款案簽訂後，由於六國銀行團政府的反對 ，該公

司在倫敦所發行的五百萬鎊之債票乏人問津。中國政府不得已向六國銀

行團表示，願意取消培克克利士卜借款合同，繼續與六國銀行團協商。
(103) 

                                                 
(95) U. S. F. R. Draft Telegram of Inter-Bank London Conference of May 15, 1912; as amended & adopted June 

20, 1912. pp. 141-142. 
(96) U. S. F. R. Calhoun to Knox, June 24, 1912.  

   p. 142. 
(97) F. O., 371/1321, Grey to Jordan, Aug. 30, 1912. 
(98) F. O., 371/1322, Jordan to Grey, Sep. 4, 1912. 
(99) F. O., 371/1321, Jones to Grey, Aug. 23, 1912. 
(100) F. O., 371/1322, Grey to Jordan, Sep. 9, 1912. 
(101) F. O., 371/1321, Jones to Grey, Sep. 23, 1912. 
(102) U. S. F. R. Wilson to Innes, Oct 4, 1912. pp. 154-157. 
(103) 同註(64)，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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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913 年 2 月有關大借款案大致決定，未料六國政府又因洋員僱

用問題，與中國政府再生爭議。且美國政府宣布退出銀行團，六國銀行

團最後成為五國銀行團，原本美國的退出對中國極為有利。未料，適時

發生宋教仁刺殺事件，宋案是民初最大的政治風暴，袁世凱與中國國民

黨正式決裂，中國政局再度陷入分裂對抗的局面，也使得善後大借款交

涉產生急速的變化。 
    4 月初，袁世凱向其老友朱爾典表示願意接受銀行團有關洋員聘任

計畫，財政總長周學熙亦通知銀行團駐京代表，若利率能由百分之五點

五降為百分之五，中國政府可不經國會同意，立即簽訂借款合同。(104) 五

國銀行團擔心美國單獨對華貸款，(105) 故對利率及洋員聘任均願通融，
(106) 但對不經國會同意乙項甚感猶豫。(107) 

    葛雷徵詢朱爾典之看法，朱爾典認為此事與借款團無關，只要中國

外交部將借款合同傳達給各國使館，就可對中國政府產生拘束力。 (108) 

朱爾典認為應儘速完成借款合同的簽訂，如此既可使英國恢復經濟投資

之自由，又可幫助袁世凱對抗反對者。 (109) 於是經過兩年多的大借款

案，遂告瞬間定案。 
    1913 年 4 月 26 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國務總理趙秉鈞、外交總長陸

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與五國銀行團代表簽訂了二千五百萬鎊之善後大

借款，實得八四折(約為二千一百萬鎊)，利息五釐，以鹽務收入為擔保；

並規定此後未商得銀行團同意，不得向其他國家借款。且須扣除已付之

墊款六百萬鎊，各省借款二百八十萬鎊，償付辛亥革命時各國損失二百

萬鎊，剩餘不及一千萬鎊。(110)

    這宗大借款不僅中國實得利益受損過鉅，度支受監督，鹽務收入受

控管，嚴重侵犯主權。且正好被袁世凱利用來鎮壓二次革命的異己。犧

牲國家人民莫大權益，所換得寶貴錢財，卻白白的浪費在戰火之下。英

國為鞏固袁世凱政權及其政治經濟利益，力促五國銀行團及時與北京政

                                                 
(104) F. O., 371/1593, Addis to Grey, April 10, 1913. 
(105) F. O., 371/1592, Jordan to Grey, Mar. 31, 1913. 
(106) F. O., 371/1593, Jordan to Grey, April . 14, 1913. 
(107) F. O., 371/1593, Addis to Grey & Grey to Jordan, April .9 & 11, 1913. 
(108) F. O., 371/1593, Jordan to Grey, April 14, 1913. 
(109) F. O., 371/1593, Jordan to Grey, April 28, 1913. 
(110) 同註(39)，頁 90。 

 拖延已久的大借款案，至 始告成立。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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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完成大借款案之交涉，其不顧法理正義的現實作為，在中英外交史

上，如同鴉片戰爭一樣，留下最不光彩的一頁。 

伍、英國對「二次革命」所持的立場及影響 

「二次革命」亦稱「贛寧之役」或稱「癸丑之役」。始於 1913 年 7
月 12 日李烈鈞在江西湖口舉兵討伐袁世凱，結束於同年 9 月 12 日重慶

討袁軍的失敗。(111) 這場內戰的導火線，大家都知道是「宋教仁被謀刺

案」，但嚴格說來，應該是北洋軍閥與革命黨長久以來明爭暗鬪的最後

攤牌。 
民元南北議和之際，雙方幕後達成「民國袁世凱總統案」，以和平

方式促成清帝退位、國家統一，民國建立。此誠出於時局的不得不然結

果，但彼此的信任度並未因和解而提高，革命黨人只願袁世凱居國家元

首虛位，而由革命黨人透過內閣及國會掌握實權，這種防袁心態，可從

急於在袁世凱繼任臨時大總統之前修改「臨時政府組織大綱」，制定「中

華臨時約法」，以及要求袁氏必須在南京就任臨時大總統見之。(112)「臨

時政府組織大綱」是南京臨時政府成立時的產物，採總統制。(113) 但為

了不讓袁世凱擁有實權，革命黨透過其佔有優勢之臨時參議院，於 1912
年 3 月 8 日通過，3 月 11 日公布的「中華民國臨時約法」，欲使袁為虛

位元首。(114)  

這種因人立法的心態自不可取，也必然造成彼此互不信任的衝突禍

因。所以李劍農在其《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中，便批評說： 

「現在所制定的約法，預備在袁世凱臨時總統任內施行，又因

為要抑制袁世凱的野心的原故，竟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了。英法的

責任內閣制，不過是以內閣總理取得國會多數的信任為條件，總理

以外的國務員，全由總理擇人組織；臨時約法上的責任內閣，一切

閣員都要先行正式提交參議院得牠的同意，方可任命，實在是『變

本加厲』了。這種拘於一時環境的立法精神，是所謂『對人立法』

的精神；對人立法，在理論上是不能贊許的；因為真正的大梟雄，

                                                 
(111) 

編纂委員會。 
(112) 同註(17)，頁 436-437。 
(113) 張難先(1945)，《湖北革命知之錄》，頁 391-393，重慶。 
(114) 〈臨時政府公報〉，第 35 號，民國 1 年 3 月 11 日。 

，黃季陸(1968)，《革命文獻》 四十四輯─二次革命史料，前言，頁 1，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史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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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肯把法律放在眼裡，徒使公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運用應有的活

動。」(115) 

「中華民國臨時約法」雖屬內閣制，但政府及國會北遷後，同盟會

在參議院的勢力，已大不如在南京時代，凡非同盟會的政治團體，與自

同盟會分化出去的團體，逐漸結合以對抗同盟會。所以同盟會之革命黨

人沒有辦法透過國會產生對袁世凱政府有效的監督制衡力量，更遑論籌

組內閣掌握政治實權。 
直到 1913 年 1 月 10 日，全國各地國會參眾兩院議員選舉完畢，國

民黨在宋教仁策劃領導下獲得大勝。對於日後制憲、選舉總統、組織內

閣、法案的審查通過，擁有極大的影響力。加上宋教仁一直主張「政黨

內閣制」，對袁世凱構成莫大的威脅。對選舉的成果，國民黨充滿了勝

利的喜悅，北京本部屢電敦促宋教仁趕緊入京主持黨務。(116) 
1 月初，宋教仁告別他的家鄉─湖南桃源，先往上海、南京會見闊

別已久的同志，再擬北上。3 月 9 日他在國民黨南京支部主辦的歡迎大

會上，作了極精闢的演說： 

「正式國會行將成立，紛爭要點是為總統、憲法、地方等問題。

總統當不負責任，由國務員負責。內閣制的精神，實在是共和國良

好的制度。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成，混合、超然的弊病，無庸贅。

憲法當然由國會自訂，無庸紛擾。地方問題，有中央與地方的區別：

像外交、軍政、司法、國家財政、國家產業及工程，自屬中央集權；

像教育、路政、衛生、地方財政、工程產業等，自屬地方分權；像

警政等屬於國家委任地方之權。大綱既定，地方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只是道府、按察使等實為最腐敗官制，萬不能聽它存在。」(117) 

像這樣的政見，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看來，能在當時發表，真是了

不起。如果照他的政見執行，那麼袁世凱的總統就沒啥好幹的了，難怪

北洋軍閥們非置他於死地不可。 
於是一項在北洋軍閥秘密安排下的政治大陰謀─謀刺宋教仁計

畫，便在暗中積極進行著。第一屆正式國會定於 1913 年 4 月 8 日在北

                                                 
(115) 

(116) 

(117) 全文見〈上海民立報〉，民國 2 年 3 月 11 日，第 7 版。 
方祖燊(1984)，《三湘漁夫─宋教仁傳》再版，頁 415-416，台北，近代中國出版社。 

李劍農(1982)，《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冊) 臺十六版，頁 346，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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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開幕，宋教仁擬於 3 月 20 日由上海搭當晚十一時特快車前往南京，

然後再轉搭津浦線火車北上。宋氏被刺殺正是當夜上車前的那一刻(十
時五十分)，地點是滬寧車站。(118) 

宋教仁刺殺案，主謀者包括國務院秘書洪述祖，並牽連內閣總理趙

秉鈞，於是全國譁然。(119) 宋案涉及極廣，對袁世凱非常不利，袁世凱

知道戰事難免，乃積極催促善後大借款早日簽訂。借款合同簽字後，袁

政府才通告各省，並諮請國會查照備案。遂生出違法借款問題，依規定

應由國會議決通過，始為合法有效。由於宋案及違法大借款先後爆發，

南北長期的明爭暗鬪，遂一發不可收拾。 
不僅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等國民黨重要人物紛紛要求袁世凱下

臺，就連與袁有密切關係的汪精衛，及一向偏袒袁世凱的章太炎也要求

袁下台，以平眾憤。(120) 所以情勢上，袁世凱只有兩條路可選擇，一是

辭職謝罪，一是孤注一擲，不惜一戰。袁世凱選擇了後者，採取武力鎮

壓。 
善後大借款通過後，袁世凱即積極進行軍事佈置，並對國民黨先發

並任第一師長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節制江西陸軍；陳延訓為江西要塞

司令，節制九江湖口一帶江防各營。(121) 6 月 14 日又免廣東都督胡漢民

職，以陳炯明繼任。(122) 6 月 30 日再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職。(123) 7 月 3
(124) 

國民黨人終於 7 月 12 日由李烈鈞在江西湖口起義，(125) 是為二次

革命之始。可惜勢已不可為，中經黃興於南京，柏文蔚於安徽，陳其美

於上海，以及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地相繼起義，但均迅速失敗。

至同年 9 月 12 日重慶討袁軍失敗止，前後剛好兩個月。(126) 當時國民

                                                 
(118) 哀時客〈漁父痛史芻論〉，載於羅家倫主編(1968)，《革命文獻》，第四十二、四十三合輯，頁 26，

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史料編纂委員會。 
(119) 同註(17)，頁 503。 
(120) 同註(111)，頁 11-20。 
(121) 同註(39)，頁 96。 
(122) 同註(39)，頁 97。 
(123) 同註(39)，頁 99。 
(124) 同註(39)，頁 100。 
(125) 同註(111)，頁 96-101。 
(126) 同註(111)

制人。1913 年 6 月 9 日下令免去江西都督李烈鈞職，以黎元洪兼領；

日命海軍中將鄭汝成、團長臧致平率軍抵上海，防守製造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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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徒有龐大的陣容，卻乏統一貫徹之意識。 
此外，當時列強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對二次革命有何實質的影響？

就英國的態度言，其對華政策與辛亥革命期間無多變化，英國政府仍然

希望一個統一的中國。為此，英國政府仍繼續支持袁世凱政權。(127) 英
使朱爾典深信唯有袁世凱領導下，中國始能保持統一，也深信中國人民

盼望恢復安定。(128) 
英國政府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前，力促五國銀行團和北京政府達成善

後大借款交涉，這對二次革命影響甚大。雖然孫中山先生曾致各國政府

及人民書，請勿對袁世凱支付借款。英國亦允觀望一個月。(129) 但國民

黨人和戰步調不一，據柏文蔚所述：「總理首向英國代表匯豐銀行交涉，

不應交此非法借款，有害共和。當得匯豐銀行首肯，允在一月之內，如

各地有獨立聲討者，當即停止此項借款，否則信用所關，礙難照辦。總

理欣然而喜，乃召集各處黨員握有勢力者，來上海會議。……而此時黃

克強先生力主以法律和平解決，不主張用兵。經總理一再言之，結果須

徵求胡展堂、譚祖庵能否先動。一日數電，乃回以不能先動之原因。牽

延復牽延，袁氏之兵已南下，匯豐之款已逾期如約交袁矣。」(130) 

二次革命爆發不久，英德兩國即透過匯豐及德華銀行，以改造借款

(即善後大借款)名義，先支付上海艦隊及兵工廠餉款，使袁世凱佔盡優

勢。(131) 其後，當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四省抗袁相繼失敗後，英德

等國尚為袁世凱感到高興。 (132) 英國表面上雖持「中立態度」，但暗中

積極支持袁世凱，且盡力協調列強採取同一步調，所以在二次革命期

間，列強在行動上無不先詳加協議。(133) 

英國最擔心的是其同盟日本之動向，二次革命期間，日本正值山本

內閣執政，山本內閣是繼西園寺及桂太郎內閣之後，由軍人出任的內閣

(海軍上將山本權兵衛出任閣揆)。雖它是軍人內閣，但外交政策上，仍

                                                 
(127) 同註(23)，頁 76-77，總頁 330-331。 
(128) 林明德(1984)，《近代中日關係史》，頁 50，台北，三民書局。 
(129) 同註(39)，頁 91。 
(130) 陳紫楓撰〈柏烈武先生革命談話〉原稿，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 
(131) 同註(23)，頁 72-74，總頁 326-327。 
(132) 同註(23)，頁 67-68，總頁 321-322。 
(133) 同註(23)，頁 74，總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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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西園寺內閣之方針，採取漸進的和平擴張政策。(134) 但在華的日本

浪人參加討袁陣容甚多，自日本趕赴中土幫助革命者亦不少。 (135)   
鑒於日本人破壞中立之行為，英國外務大臣葛雷特向日本駐英大使井

上(Inouye)侯爵表示，英國對日本人士這種態度認為是危險的。不久，井上

即奉日本政府之命，回覆葛雷稱，日本政府業已禁止一切現任軍官及官吏

參與其役，對於私人方面，亦曾加以通告，將來所有結果均須自行負責。(136) 
當時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著重與列強取得協調，尤其重視英國政府的意見。 

英國一方面不願日本贊助國民黨對抗其支持的袁世凱政權，另一方面

在民國政府之承認問題上，卻頗能配合日本的主張。雖然當時袁世凱深盼

不為所動。當日本利用承認問題趁機提出滿蒙五鐵路讓與權之交換條件

時，英政府認為日本提出之條件，並非不合理。(137) 可見英國政府當時的

對華政策，在私利和顧全大局上，保持相當的彈性，也相當務實。 

陸、結論 

辛亥革命期間英國堅持「不干涉中立原則」，此原則後來成為列強

對華政策的共同立場。然而表面上的共同聲明，且難以遏止暗地裡列強

彼此勾心鬪角，各有所圖的激烈競爭。英國政府自然也不可能完全死守

上述原則，使自己處於觀望被動的地位。實則，英方幕後積極介入中國

政局，促成南北和談，抵制日本趁機干涉的野心，並致力協調列強的對

華外交立場，以支持袁世凱政權的建立。當時，如果沒有英國的鼎力協

助，袁世凱想順利當上民國大總統，恐怕沒有那麼容易。 
袁世凱政權建立後，首先面臨的內外三大問題，分別是民國政府的

承認、善後大借款以及二次革命。這三件事均發生在民國元年至二年

間，前二者涉及列強的對華政策，對袁世凱政權的穩定與否，有相當大

的影響性；而二次革命是袁世凱政權建立後，頭一次所面臨的存亡關

鍵。二次革命雖是中國內政問題，但列強均予高度重視，且因善後大借

款適時簽訂，所以列強對該事件的直接、間接影響性絕不可等閒視之。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支持袁世凱政權的確很積極，但這都是為其本

                                                 
(134) 同註(128)，頁 43。 
(135) 葛生能久(1935)，《東亞先覺志士記傳》，頁 508-534。東京，黑龍會出版部。 
(136) 同註(23)，頁 71，總頁 375。 
(137)

英國及其他列強的承認，以加強其個人聲望，但英國為自身利益考量， 終始

 同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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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利益考量。善後大借款對英國有實質的經濟利益，英國便極力促成，

二次革命危及親英的袁世凱政權，英方明顯傾向支持袁世凱政權。但同

樣對袁世凱政權有助益的「民國政府承認問題」，英方卻遲遲不願承認，

反以解決中英西藏懸案作為承認民國問題的先決條件。要求中國政府必

須派員赴印京共同召開中、英、藏三方會議，重新界定中藏關係及中藏

界務的劃分。國際關係無法避免現實利益的交涉，列強當時對華政策均

著眼於自身利益的考量，英國自難例外。但當時英國政府對華政策，實

對中國政局的變化產生巨大的影響。 

參考文獻 
一、 中文書籍與期刊文章 
(一) 檔案 
1、《中華民國外交檔案─西藏議約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 
(二) 史書 
1、《大清皇帝實錄‧宣統紀要》(1961)，台北，華文出版社。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76)，《中日關係史料─路礦交涉類》，台

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教育部(1985)，《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編(二)，台北，國立編譯館。 
(三) 專書 
1、王友仁(1981)，《日本大陸政策與中國》，台北，德華出版社。 
2、王光祈譯(1968)，《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收錄於羅家倫主編《新譯英

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藍皮書與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合訂本)》。台北，中

國國民黨黨史會。 
3、王綱領(1982)，《民初列強對華貸款之聯合控制─兩次善後大借款之研

究》，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4、白眉初(2000)，《西藏始末紀要》，初版，第 4 卷，台北，學海出版社。 
5、白蕉(1962)，《袁世凱與中華民國》，台北，文星書店。 
6、沈雲龍 (1979)，《徐世昌評傳》，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 
7、吳玉章(1961)，《辛亥革命》(八)，北京。 
8、李劍農(1982)，《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冊)，臺十六版，台北，台灣商

務印書館。 
9、林明德(1984)，《近代中日關係史》，台北，三民書局。 
10、周偉洲(1984)，《英俄侵略我國西藏史略》，初版，西安：陜西人民出版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80

社。 
11、陳紫楓撰〈柏烈武先生革命談話〉原稿，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 

12、陳國權(1968)，《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藍皮書》，收錄於羅家倫主編《新

譯英國政府刊布中國革命藍皮書與辛亥革命與列強態度(合訂本)》，台

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13、許師慎編(1967)，《國父當選臨時大總統實錄》(下)，台北，國史叢編社。 
14、張忠紱(1984)，《中華民國外交史》第 5 次印刷，台北，正中書局。 
15、張忠棟，《美國對華政策(1912-1922)》，國科會補助研究著作，六三學

年度人文社會組，編號 H080-081，政大社會科學資料中心。 
16、張朋園(1983)，《立憲派與辛亥革命》，台北，中研院近史所。 
17、張國淦(1949)，《辛亥革命史料》，武昌，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       
18、 張難先(1945)，《湖北革命知之錄》，重慶。 
19、 郭廷以(1963)，《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20、郭廷以(1979)，《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21、郭廷以(1980)，《近代中國史綱》，台北，北一出版社。 
22、黃正銘(1982)，《中國外交史》臺九版，台北，正中書局。 
23、黃季陸主編(1968)，《革命文獻》，第四十四輯─二次革命史料，台北，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24、傅啟學(1979)，《中國外交史》改訂三版，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25、羅香林(1951)，《國父與歐美之友好》，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 
26、羅家倫主編、黃季陸增訂(1969)，《國父年譜增訂本》(上冊)，台北，中

國國民黨黨史會。 
27、鳳岡及門弟子謹編(1978)，《民國梁燕孫先生士詒年譜》，台北，台灣商

務印書館。 
28、中央日報社譯(1975)，《蔣總統祕錄》第三冊，台北，中央日報社。 
29、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1973)，《黃克強先生全集》，台北，中央文物供應

社。 
30、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1)，《國父全集》第三冊，台北，中國國民黨黨

史會。 
31、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編纂委員會(1964)，《中華民國開國五十年文獻》，

台北，正中書局。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6期 
 

 281

32、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1982)，《袁世凱竊國記》台四版，台北，台灣中

華書局。 
(四) 論文 
1、林明德(1986)，〈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載於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

行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23 編(上)，頁 59-126，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 
2、哀時客〈漁父痛史芻論〉，載於羅家倫主編(1968)，《革命文獻》，第四十

二、四十三合輯，頁 7-31，台北，中國國民黨黨史史料編纂委員會。 
3、張水木(1986)，〈一九一三年列強對中華民國政府之外交承認〉，載於《中

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23 編(上)，頁 1-58。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4、張玉法(1981 年 3 月 17 日)，〈美國政府 與辛亥革命〉，中央日報，第 7

版。 
5、張玉法(1986)，〈外人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911-950，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6、陳三井(1986)，〈法國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089-1116，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7、郭恒鈺(1986)，〈俄國與辛亥革命〉，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117-1132，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8、 彭澤周撰(1986)，〈辛亥革命與日本西園寺內閣〉，載於中華文化復興運

動推行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 17 編(下)，頁 1049-1088，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9、廖宇春(1974)，〈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收錄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

年文獻─開國規模》，第二編第二冊，頁 419-477 台北，正中書局。 
(五) 公報、報紙 
1、〈臨時政府公報〉，第 35 號，民國 1 年 3 月 11 日。 
2、〈上海民立報〉，民國 2 年 3 月 11 日，第 7 版。 
 
二、英文檔案 
1、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F. O.] China, Confidential Print 1857-1937. 

(中研院近史所館藏 microfilm)。 
2、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U. S. F. R.], 1912. 

 
 



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 

 282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2nd 

Revolution 
 
 

D. F. Huang 
Ph. D Program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ree major issues around ‘2nd Revolution’ initiated by Kuo Ming Tang 

for ‘Song Assassin Cas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Government were the 
recognition of Ming Kuo Government, the post-event loan and 2nd revolution. 
The recognition of Ming Kuo Government involved not only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new government an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but also 
the stability of Yuan Government. The original aim of the post-event loan was to 
solve the extreme difficult financial problem to maintain the civil affairs. 
However, the rush contract under 2nd Revolution helped Yuan’s suppression on 
the military action of Kuo Ming Tang. And 2nd Revolution wa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risis confronting Yuan Government for first tim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hat wer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and its impact?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address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ourse via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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